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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7954—2007《工业锅炉经济运行》,与GB/T17954—200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7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经济运行”的定义,增加了“负荷率”的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7年版的第3章);

c) 更改了工业锅炉经济运行基本要求(见第4章,2007年版的第4章);

d) 删除了“管理原则”(见2007年版的第5章);

e) 增加了锅炉经济运行的工况(见第5章);

f) 更改了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排烟温度、排烟处含氧量、灰渣可燃物含量等技术指标的要求(见

5.1~5.5,2007年版的第6章);

g) 更改了高海拔地区工业锅炉的运行热效率要求(见5.6,表11,2007年版的第6章);

h) 更改了综合评价(见6.1~6.5,2007年版的第5章和第7章);

i) 更改了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表(见附录B,2007年版的附录A);

j) 增加了综合评价指标说明及评分规则(见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北京市

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分公司、西安交通大学、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广东省特种设备

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北京志诚宏业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黑龙江新双锅锅炉有限公司、哈尔滨团

结锅炉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世杰电器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特

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

学、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方快锅炉有限公司、浙江特富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

司、江阴优燃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红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司、克雷登热能设备(浙江)有限公司、上海

市能效中心、江苏大恒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科盟能源(扬州)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韧、侯睿、笪耀东、赵晨、于治国、邓磊、毛军华、陈世旺、吴士强、张伟、朱宇辉、

齐国利、马成果、卢晓刚、胡玉龙、王婧、杜晓丰、王甲骏、车得福、陈志刚、王建军、吕岩岩、佟冬雪、潘瑞林、
徐子逸、卢洁、刘源凯、谭厚章、李金羽、乌晓江、黄智超、符宇强、降东方、景磊、常勇强、蔡荣秋、李人鉴、
耿长萍、宋振宇、张炳雷、于吉明、盛易俊、韩伟、王中伟、刘雪敏、王卓、沈斌斌、秦宏波、杜勇乐、王德云。

本文件于2000年首次发布,2007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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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技术指标与综合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以煤、油、气、生物质为燃料或以电为热源,以水或有机热载体为介质的固定式锅炉:

a) 0.1MPa≤额定蒸汽压力<3.8MPa的蒸汽锅炉;

b) 额定出水压力≥0.1MPa且额定热功率≥0.1MW的热水锅炉;

c) 额定热功率≥0.1MW的有机热载体锅炉。
额定蒸汽压力≥3.8MPa的非发电蒸汽锅炉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2900.48 电工名词术语 锅炉

GB/T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817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GB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15317 燃煤工业锅炉节能监测

GB/T16811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与监测

GB/T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17410 有机热载体炉

GB2450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24747 有机热载体安全技术条件

GB/T34912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设计指南

GB50041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50264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GB50273 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

NB/T47066 冷凝锅炉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4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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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经济运行 economicaloperation
在保证安全可靠、保护环境和满足工业生产或供热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设备更新、技术改

造、系统性能优化,提高运维水平,使工业锅炉实现高效率、低能耗的工作状态。

3.2
负荷率 loadrate
工业锅炉运行负荷与额定负荷的百分比。

4 基本要求

4.1 建设要求

4.1.1 工业锅炉使用单位应选用符合安全使用、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绿色低碳等相关规范要求的锅炉

及配套辅机产品。

4.1.2 工业锅炉的选型应符合GB/T34912的要求。

4.1.3 工业锅炉房的设计、布置和建造应符合GB50041的要求。

4.1.4 工业锅炉的安装应符合GB50273的规定。

4.1.5 工业锅炉及其附属设备和热力管道的保温应符合GB50264和GB/T8175的有关规定。保温材

料的性能应符合GB/T4272的要求。

4.1.6 新安装工业锅炉的辅机应选用高效节能产品,原有工业锅炉及其配套辅机如属国家公布的淘汰

产品,应及时更换为高效节能产品。

4.1.7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选用应符合GB/T16811的规定,给水和锅水水质应符合GB/T1576或生

产厂家在锅炉总图上明确的要求,有机热载体应符合GB/T24747的要求。通过提升给水品质及规范

操作,有效降低锅炉排污率。

4.2 运行要求

4.2.1 工业锅炉运行要求可靠、高效且环保。通过优化“供热源—热管网—热负荷”匹配,结合实际应

用中的优化策略,满足负荷不断变化的需求,并确保工业锅炉的经济运行。

4.2.2 工业锅炉运行时,应燃用设计燃料或与设计燃料相近的燃料。非特殊情况下,层燃锅炉和煤粉

锅炉不应使用劣质燃料。

4.2.3 工业锅炉运行中,应调整好燃烧工况,压力、温度、水位均应保持相对稳定。

4.2.4 工业锅炉额定工况下能效应符合GB24500的规定,还应符合锅炉使用单位属地相关标准要求。

4.2.5 工业锅炉运行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GB13271的规定,还应符合锅炉使用单位属地相关

环保标准的要求。当锅炉非额定负荷运行时,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SNCR)工艺运行时存在氨逃逸情

况,也应符合锅炉使用单位属地相关环保标准的要求。

4.2.6 工业锅炉运行中,当负荷变化时,应监视锅炉运行情况,并及时进行调整。燃煤蒸汽和有机热载

体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宜低于额定负荷的60%;燃煤热水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宜经常或长时间低于额定负

荷的70%;燃油、燃气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宜经常或长时间低于额定负荷的30%;生物质锅炉的运行负荷

要求参照燃煤锅炉执行。工业锅炉不应超负荷运行。

4.2.7 工业锅炉运行时受热面烟气侧应定时清灰,保持清洁。受热面汽水(有机热载体)侧应定期检查

腐蚀及结垢情况,并防腐除垢。使用清灰剂、防腐剂、除垢剂等化学药剂时应保证安全环保和有效性。

4.2.8 工业锅炉运行中,应按照制造厂家技术说明中的检修频率对锅炉燃料供应系统、烟风系统、汽水

(有机热载体)系统、仪表、阀门及保温结构等进行检查,确保其严密完好,并做好记录。

4.2.9 工业锅炉运行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配备燃料计量装置、汽水或有机热载体流量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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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温度计、电度表等能表明锅炉经济运行状态的仪器和仪表。在用仪器、仪表应按规定定期校准

或检定。

4.2.10 工业锅炉系统宜采用先进的智能管控技术,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对工业锅炉系统自动化、高效

化、远程化管控,同时,工业锅炉使用单位应执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相关规定,运行操作人员应进行安

全经济运行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4.2.11 工业锅炉系统宜根据国家和地方对工业锅炉系统的节能、环保和技术经济性要求,采用先进的

绿色低碳技术。

4.2.12 电锅炉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政策要求提升新能源消纳率和灵活性,应主动消纳绿电和移峰填

谷,采用低谷电或富余绿电加热储热。

4.2.13 在用工业锅炉应做好运行记录,工业锅炉运行记录表格式见附录A。为了更好地监测锅炉经

济运行状况,应进行运行工况下锅炉各项数据记录,主要记录项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工业锅炉运行工况原始记录项目

锅炉类型
锅炉额定蒸发量De

或额定热功率Qe

主要记录项目

蒸汽锅炉

≤20t/h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蒸汽压力、温度及流量;给水压力、温度及流量;

排烟温度;排污次数;灰渣可燃物含量;水汽质量化验数据;运行时间

>20t/h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蒸汽压力、温度及流量;给水压力、温度及流量;

排烟温度;排污次数;炉膛出口或排烟处烟气分析数据;炉膛温度及压力;

炉膛出口烟气温度;水汽质量化验数据;除氧器压力及温度;送风温度及风

压;灰渣可燃物含量;运行时间

热水锅炉

≤14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循环水量;补水量累计值;进出水的压力、温度;

排烟温度;灰渣可燃物含量;水质化验数据;运行时间

>14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循环水量;补水量累计值;进出水的压力、温度;

排烟温度;炉膛出口或排烟处烟气分析数据;炉膛温度及压力;炉膛出口烟

气温度;水质化验数据;送风温度及风压;灰渣可燃物含量;运行时间

液相有机热载

体锅炉

≤14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介质循环量;液相有机热

载体锅炉进口、出口介质的压力、温度;排烟温度;灰渣可燃物含量;运行

时间

>14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介质循环量;液相有机热

载体锅炉进口、出口介质的压力、温度;排烟温度;炉膛出口或排烟处烟气

分析数据;炉膛温度及压力;炉膛出口烟气温度;送风温度及风压;灰渣可

燃物含量;运行时间

 如为燃油、燃气锅炉应在原始记录中增加供油、供气压力的记录。如为燃煤锅炉,当燃煤锅炉当煤种变化时,应有

煤样化验记录。对配有省煤器、过热器的锅炉,应有相应的压力、温度等记录。对配有空气预热器的锅炉,应有相应

的空气和烟气的温度记录

 各项目的记录时间为每班至少一次

  注:气相有机热载体锅炉主要记录项目参照蒸汽锅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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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指标

5.1 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指标分为3级,其中1级运行热效率最高。

5.2 不同类型工业锅炉在负荷率80%以上运行时,各等级运行热效率不应低于表2~表7中额定工况

的规定;燃煤工业锅炉(层状燃烧工业锅炉、流化床工业锅炉、煤粉工业锅炉)与生物质锅炉在60%~
80%负荷率范围运行时,各等级运行热效率不应低于表2~表5的75%负荷率工况的规定;燃气工业锅

炉、燃油工业锅炉、电加热锅炉在40%~60%和60%~80%负荷率范围运行时,运行热效率不应低于

表6~表7的50%负荷率工况和75%负荷率工况的规定。

表2 层状燃烧燃煤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

位发热量

(Qnet.v.ar)/

(kJ/kg)

燃料干燥无

灰基挥发分

(Vdaf)/%

运行

热效

率等

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锅炉额定蒸发量De/(t/h)

或额定热功率Qe/MW

锅炉额定蒸发量De/(t/h)

或额定热功率Qe/MW

De≤20t/h
(或Qe≤14MW)

De>20t/h
(或Qe>14MW)

De≤20t/h
(或Qe≤14MW)

De>20t/h
(或Qe>14MW)

烟煤

Ⅱ类

17700≤
Qnet.v.ar

≤21000

Vdaf>20

1级 82 83 84 85

2级 79 80 81 82

3级 76 77 79 80

Ⅲ类
Qnet.v.ar

>21000
Vdaf>20

1级 84 86 86 88

2级 81 83 83 85

3级 78 80 81 83

贫煤
Qnet.v.ar

≥17700

10<Vdaf

≤20

1级 81 82 84 85

2级 78 79 81 82

3级 76 77 79 80

无烟

煤

Ⅱ类
Qnet.v.ar

≥21000
Vdaf<6.5

1级 81 82 84 85

2级 78 79 81 82

3级 76 77 79 80

Ⅲ类
Qnet.v.ar

≥21000

6.5≤Vdaf

≤10

1级 81 82 84 85

2级 78 79 81 82

3级 76 77 79 80

褐煤
Qnet.v.ar≥

11500
Vdaf>37

1级 82 84 84 86

2级 79 81 81 83

3级 76 78 79 8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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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流化床燃烧燃煤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

低位发热量

(Qnet.v.ar)/(kJ/kg)

燃料干燥

无灰基挥发分

(Vdaf)/%

运行

热效率

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Ⅰ类 14400≤Qnet.v.ar<17700 Vdaf>20

1级 86 88

2级 83 84

3级 78 81

烟煤 Ⅱ类 17700≤Qnet.v.ar≤21000 Vdaf>20

1级 87 89

2级 85 88

3级 82 85

Ⅲ类 Qnet.v.ar>21000 Vdaf>20

1级 88 90

2级 86 89

3级 84 87

贫煤 Qnet.v.ar≥17700 10<Vdaf≤20

1级 86 89

2级 84 87

3级 82 85

无烟

煤

Ⅱ类 Qnet.v.ar≥21000 Vdaf<6.5

1级 86 88

2级 84 87

3级 82 85

Ⅲ类 Qnet.v.ar≥21000 6.5≤Vdaf≤10

1级 86 89

2级 84 87

3级 82 85

褐煤 Qnet.v.ar≥11500 Vdaf>37

1级 88 90

2级 85 88

3级 82 85

表4 煤粉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燃料

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v.ar)/(kJ/kg)(或kJ/m3标态)

运行热效

率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煤粉 按燃料实际化验值

1级 89 91

2级 86 89

3级 8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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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生物质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燃料

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

位发热量

(Qnet.v.ar)/

(kJ/kg)

燃烧

方式

运行热效

率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锅炉额定蒸发量De/(t/h)

或额定热功率Qe/MW

锅炉额定蒸发量De/(t/h)

或额定热功率Qe/MW

De≤10t/h
(或Qe≤7MW)

De>10t/h
(或Qe>7MW)

De≤10t/h
(或Qe≤7MW)

De>10t/h
(或Qe>7MW)

生物质

按燃料实际

化验值

层燃

/室燃

1级 85 88 87 90

2级 82 85 84 87

3级 79 82 82 85

Qnet.v.ar≥10450 流化床

1级 90 91 91 92

2级 88 89 89 90

3级 85 86 86 87

8374≤Qnet.v.ar

<10450
流化床

1级 86 89 87 90

2级 83 86 84 87

3级 79 82 82 85

表6 燃油燃气锅炉运行热效率

燃料品种与特性

燃料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

量(Qnet.v.ar)/(kJ/kg)

(或kJ/m3标态)

运行热效

率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50%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非冷凝锅炉 冷凝锅炉a 非冷凝锅炉 冷凝锅炉a 非冷凝锅炉 冷凝锅炉a

天然气b
按燃料实际

化验值

1级 93 99 94 101 95 102

2级 91 97 92 99 93 100

3级 88 94 90 96 91 97

燃油
按燃料实际

化验值

1级 92 94 95

2级 89 91 92

3级 86 88 89

  a 燃气冷凝锅炉按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计算的运行热效率。

  b 以天然气以外的气体燃料为燃料的锅炉热效率指标,限定值应当达到锅炉设计热效率,目标值按照表6中天然

气热效率目标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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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电锅炉运行热效率

热源品种 运行热效率等级
锅炉运行热效率/%
(50%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75%负荷率工况)

锅炉运行热效率/%
(额定工况)

电

1级 96 97 98

2级 95 96 97

3级 94 95 96

  注:不带储能装置的电加热锅炉效率按本表评价,带储能装置的电加热锅炉效率设计值按本表的85%评价。

5.3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指标应不超过表8的规定值。

表8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最高值

锅炉类型
蒸汽锅炉排烟温度/℃ 热水锅炉排烟温度/℃

有机热载体锅炉

排烟温度/℃

标准 推荐 标准 推荐 标准 推荐

燃煤、

燃油、

生物质

锅炉额定蒸发量

De/(t/h)

或额定热功率

Qe/MW

≤2
或≤1.4

>2
或>1.4

≤170 ≤130 ≤170 ≤130

≤介质进口

温度+50

≤170

≤130

天然气

锅炉额定蒸发量

De/(t/h)

或额定热功率Qe/MW

≤2
或≤1.4

>2
或>1.4

≤170 ≤70 ≤170 ≤70

≤介质进口

温度+50

≤170

≤70

 以天然气以外的气体燃料为燃料的锅炉排烟温度最高值不应高于设计值

  注1:表中所列为锅炉负荷率在75%及以上运行时的排烟温度标准值和推荐值。

  注2:对部分地区燃用高硫(Sar≥1%)煤的有尾部受热面的锅炉,其运行排烟温度可适当提高,但提高幅度不超

过30℃。特殊炉型参考设计值。

5.4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处含氧量指标应不超过表9的规定值。

表9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处含氧量最高值

使用燃料 煤 油、气 生物质

燃烧方式
层燃

锅炉

流化床

锅炉

煤粉

锅炉

正压

油、气
锅炉

负压

油、气
锅炉

贯流

锅炉

表面燃烧

燃气锅炉

高(焦、转)炉煤

气锅炉和生物

质气锅炉

层燃

锅炉

流化床

锅炉

含氧量/% 9.0 6.0 6.0 4.0 5.0 5.0 8.5 6.0 9.5 7.0

  注1:锅炉排烟处含氧量,一般指热力计算中,最后一级受热面出口的排烟处的含氧量(体积分数)。

  注2:表中所列为负荷率在75%及以上运行时的排烟处含氧量值。

  注3:燃用无烟煤的层燃锅炉,含氧量可以比表中的值增加1个百分点。

5.5 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指标应不超过表10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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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最高值

锅炉额定蒸发量

De/(t/h)

(或额定热功率

Qe/MW)

类

型

使用燃料及其燃烧方式

层燃/% 流化床燃烧/% 室燃/%

烟煤

Ⅰ类 Ⅱ类 Ⅲ类
贫煤

无烟煤

Ⅰ类 Ⅱ类 Ⅲ类
褐煤

生物

质

低质

煤b

烟煤

Ⅰ类 Ⅱ类 Ⅲ类
贫煤 褐煤

生物

质
煤粉

De≤20t/h
或Qe≤14MW

De>20t/h

Qe>14MW

炉

渣

15 16 14 16 15 18 15 16 12 9 6 5 4 6 4 4 9

12 13 11 13 12 15 12 14 10 7 5 4 3 5 3 3 7

De≤20t/h
或Qe≤14MW

De>20t/h
或Qe>14MW

飞

灰

20 18 17 20 20 22 20 18 17 9 7 6 5 7 5 5 8

18 16 15 18 18 20 17 16 15 7 6 5 4 6 4 4 6

  注:表中为锅炉在75%及以上负荷运行时的可燃物含量。

5.6 对于海拔1000m以上地区,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可比5.2中规定值适当降低。海拔1000m以

上地区每升高1000m,降低值不超过表11的规定值,海拔升高不足1000m时,按比例折算。

表11 海拔1000m以上地区每升高1000m,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降低值

使用燃料及其燃烧方式

层燃锅炉运行热效率降低值

%

流化床锅炉运行热效率降低值

%

室燃锅炉运行热效率降低值

%

煤 生物质 煤 生物质 煤 天然气 燃油

2.5 1.5 1 1 1 0.5 0.5

6 综合评价

6.1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的综合评判分三个运行级别:一级运行、二级运行及三级运行,“三级运行”即为

达到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对于本文件实施之日后新安装投运的锅炉,自锅炉使用登记证颁发之日起

两年内,以“二级运行”作为达到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

6.2 综合评价体系包括运行热效率指标、运行表征参数指标、低碳智慧运行指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单位热量能耗水平等五个方面共10个指标,其中运行效率为总控制指标,其他为辅助指标。评判采用

百分法,所有指标加权平均后的分数即为综合评价得分,评判结果应符合表12的规定。

表12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综合评判级别

技术指标总评分/分 90 80~89 70~79 <70

经济运行级别 一级运行 二级运行 三级运行 不符合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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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综合评价体系各评价指标的名称及权重见表13规定,评价表按附录B。各评价指标的说明及评

分规则按附录C。

表13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评价指标的名称及权重

序号 评价项目
权重分值

燃煤、生物质 燃油、燃气 电加热
备注

(一)运行热效率指标(合计60/60/75分)

1 运行热效率/% 60 60 75

达到一级热效率指标值为满分,二
级按 90% 计 分,三 级 按 80% 计

分,低于三级得0分

(二)运行表征参数指标(合计15/15/0分)

2 运行排烟温度/℃ 5 10 0

单项指 标 达 到 推 荐 值 得 满 分(5
分/10分),达 到 标 准 值 得3分/5
分,未达标准值得0分

3 运行排烟处含氧量/% 5 5 0
单项 指 标 达 标 得 满 分,不 达 标 得

0分

4 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 5 0 0
单项 指 标 达 标 得 满 分,不 达 标 得

0分

(三)低碳智慧运行指标(合计15分)

5
主要辅机(风机、泵、磨煤

机等)的能效水平
4 4 4

按配置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设备

的数量比例得分

6 工业锅炉系统能源监测水平 3 3 3 累计得分

7 工业锅炉系统智能管控水平 4 4 4 累计得分

8 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水平 4 4 4 累计得分

(四)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合计5分)

9
大气污染物

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5 5 5

大气 污 染 物 应 符 合 当 地 标 准,否
则,该项得0分

温室气体排放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得5分、达到平均水平得3分、一般

得1分~2分

(五)单位热量能耗水平(合计5分)

10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水平 5 5 5
达到先进得5分、平 均 得3分~
4分、一般得1分~2分

6.4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应检查是否符合第4章基本要求中的各项要求。不符合项大于或等

于3项时,需对不符合项进行整改。整改至不符合项少于3项后才能进行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综合评价。

6.5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评价应由具有国家或行业认可具有锅炉监测检测能力的单位进行。

6.6 对达不到经济运行基本要求的锅炉使用单位,应查找问题所在,提出改进措施,应自行或委托其他

机构进行整改。

6.7 锅炉使用单位可根据自身需求可开展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抽查

时,可安排进行综合评价。

6.8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监测方法或试验方法按 GB/T10180、GB/T15316、GB/T15317、

GB/T17410、NB/T47066中的规定进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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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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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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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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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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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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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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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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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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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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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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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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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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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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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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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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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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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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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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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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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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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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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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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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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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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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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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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热
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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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热

水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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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热
水

表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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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水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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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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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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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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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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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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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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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补
水

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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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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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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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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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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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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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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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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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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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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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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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表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表见表B.1。

表B.1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综合评价表

被评价单位 评价日期

锅炉型号 制造单位

燃料种类 介质种类 投入运行时间

额定蒸发量/(t/h) 实际负荷率范围

评价单位 评价负责人(签字)

评价依据 评价负责人职称

基本

要求

评价

(是否满足建设和运行的基本要求)

评价结果:

评

价

指

标

评价项目 评价依据(测试结果) 评价结果

(一)运行热效率指标(合计60/60/75分)

1 运行热效率/%

(二)运行表征参数指标(合计15/15/0分)

2 运行排烟温度/℃

3 运行排烟处含氧量/%

4 运行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

(三)低碳智慧运行指标(合计15分)

5 主要辅机(风机、泵、磨煤机等)的能效水平

6 工业锅炉系统能源监测水平

7 工业锅炉系统智能管控水平

8 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水平

(四)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合计5分)

9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五)单位热量能耗水平(合计5分)

10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水平

综合得分

综合评判级别

评价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

     评价单位负责人:(签字)            评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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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综合评价指标说明及评分规则

C.1 运行热效率指标

C.1.1 概述

运行效率作为评价体系的总控制指标,是评价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水平的决定性指标。

C.1.2 运行热效率

C.1.2.1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的等级情况。

C.1.2.2 评分规则

总分:燃煤、燃生物质的锅炉为60分;燃油、燃气锅炉为60分;电加热锅炉为75分。
各类型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指标的三个等级按5.2中表2~表7对照。达到一级热效率指标值计

满分(即总分的100%);达到二级热效率指标值按总分的90%计分;达到三级热效率指标值按80%计

分;低于三级的本项不得分。

C.2 运行表征参数指标

C.2.1 概述

运行表征参数指标包括运行排烟温度、运行排烟处含氧量、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3个方面。

C.2.2 运行排烟温度

C.2.2.1 指标说明

各类型工业锅炉的运行排烟温度指标是否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C.2.2.2 评分规则

总分:燃煤、燃生物质的锅炉为5分;燃油、燃气锅炉为10分。电加热锅炉不涉及,此项为0分。
各类型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指标要求按5.3中表8对照。运行排烟温度达到表8推荐值得满分

(燃煤、燃生物质的锅炉得5分;燃油、燃气锅炉得10分);达到表8的标准值得3分(燃煤、燃生物质的

锅炉)或5分(燃油、燃气锅炉);未达到标准值得0分。

C.2.3 运行排烟处含氧量

C.2.3.1 指标说明

各类型工业锅炉的运行排烟处含氧量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C.2.3.2 评分规则

总分:燃煤、燃生物质的锅炉为5分;燃油、燃气锅炉为5分。电加热锅炉不涉及,此项为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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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工业锅炉运行排烟处含氧量指标要求按5.4中表9对照。排烟处含氧量指标不超过表9的

规定值即为达标,本项得满分;超过表9规定值则为不达标,本项得0分。

C.2.4 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

C.2.4.1 指标说明

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的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C.2.4.2 评分规则

总分:燃煤、燃生物质的锅炉为5分。本项燃油、燃气、电加热锅炉不涉及,此项为0分。
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指标要求按5.5中表10对照。燃煤、生物质工业锅炉

运行时:飞灰可燃物含量指标不超过表10的规定值即为达标,可得2.5分,超过即为不达标,本项得

0分;炉渣可燃物含量指标不超过表10的规定值即为达标,可得2.5分,超过即为不达标,本项得0分。

C.3 低碳智慧运行指标

C.3.1 概述

低碳智慧运行指标包括主要辅机(风机、泵、磨煤机等)的能效水平、工业锅炉系统能源监测水平、工
业锅炉系统智能管控水平、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水平4个方面。

C.3.2 主要辅机的能效水平

C.3.2.1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主要辅机的能效水平。

C.3.2.2 评分规则

总分4分。
工业锅炉系统主要辅机包括鼓风机、引风机、烟气再循环风机、循环水泵、给水泵、磨煤机等。上述

辅机设备全部达到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的得4分;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的设备占比(台数比)70%~
99%的得3分;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的设备占比(台数比)50%~69%的得1分;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的

设备占比(台数比)低于49%的不得分。

C.3.2 工业锅炉系统能源监测水平

C.3.2.1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在能源监测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C.3.2.2 评分规则

总分3分。
满足GB17167要求及能耗测量需求,并定期开展计量器具检定校准,锅炉配套与节能相关的远传

检测仪表,至少包含各用电设备的电耗、风机出口压力、炉膛压力、进风温度、排烟温度、进水温度和压

力、出水(汽)温度和压力、燃料量、水(汽)流量、氧含量等仪表;根据环保要求配套的烟气在线监测设

备,且都在检测有效期内。满足上述要求则本项得2分。
在此基础上,具有完善的能源管理体系(能耗统计分析、奖惩办法和长效考评机制等),并有效实

施,取得可佐证的良好效果得1分,如:节能管理有效,能提供每年锅炉经济运行数据分析对比,包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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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负荷下燃料热比、电热比、用水量、锅炉效率、排烟温度、环保排放指标。
以上各项得分相加为本指标得分,得分最高3分。

C.3.3 工业锅炉系统智能管控水平

C.3.3.1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在实际运行时智能管控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具备较大的负荷调节能力。

C.3.3.2 评分规则

总分4分。
工业锅炉系统配备智能控制系统并稳定运行,实现对工业锅炉系统自动化、高效化管控,根据实际

运行情况,可以具备较大的负荷调节能力,并取得可佐证的良好效果可得分。智能化控制技术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

a) 自主学习与智能调节。自主学习:配置智能控制系统,智能锅炉能够通过学习用户的使用习惯

和需求,自动调整燃烧效率和温度控制,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经济运行;智能调节:设置环境

温度补偿控制装置,锅炉根据设定的参数或外界环境的变化(如室温、室外温度、供水需求

等),自动调节运行状态,保持最佳的供热效果。

b) 远程控制与监测。远程控制: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电脑等远程控制设备,对锅炉进行开

关、温度调节等操作。这种远程控制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便捷性,使用户能够随时随

地掌握和控制锅炉的运行状态。远程监测:智能锅炉具备远程监测功能,可以实时监测锅炉的

运行数据、故障信息等,并将这些信息传输到云端或用户设备上。一旦锅炉出现异常或故

障,用户可以立即收到通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c) 智能记录和选择经济运行模式。配置物联网系统等数字手段,自动记录锅炉运行数据,记录的

数据应能直接或间接反映锅炉的启停、出力、能耗情况,以便为锅炉运行习惯优化提供基础数

据。智能选择经济运行模式:智能锅炉通常具备多种节能模式,如假日经济运行模式、定时开

关机模式等。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节能模式,以降低能耗和费用。

d) 安全保护与故障自诊断。安全保护:智能锅炉具备多重安全保护措施,如过热保护、漏电保

护、防干烧保护等。这些保护措施能够在锅炉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及时切断电源或停止运行,确
保用户和设备的安全。故障自诊断:智能锅炉内置故障诊断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并识别常见故

障类型和原因。用户可以通过显示屏或手机App查看故障信息并采取相应的维修措施。

e) 智能化管理与优化。智能化管理:智能锅炉可以接入工业自动化系统,实现与其他设备的联动

控制和集中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使得用户能够更加方便地控制多个设备并优化整个系统的运

行效率。优化运行:智能锅炉通过收集和分析运行数据,不断优化燃烧过程和控制策略,提高

锅炉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同时,智能锅炉还能够根据天气、季节等外界因素的变化自动调整

运行状态以适应不同的供热需求。
上述要求满足一条即可得1分,每多一条加1分,得分最高不超过4分。

C.3.4 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水平

C.3.4.1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采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的水平。

C.3.4.2 评分规则

总分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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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锅炉系统采用绿色低碳应用技术,实际使用且取得可佐证的良好效果可得分。绿色低碳技术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余热余能或资源回收利用技术:锅炉烟气余热回收技术、冷凝水余热回收技术、
烟气深冷技术、余热梯级综合利用技术等;多能源、多热源相互耦合的技术;热泵技术;配备蓄热和储能

装置,通过科学运行策略实现谷蓄峰放的节能技术;预混燃烧、富氧燃烧、分层燃烧及选择性催化还原技

术(SCR)等燃烧优化技术;生物质气化技术等。电锅炉重点关注是否采用风电、光电等绿色能源,可得

3分。
上述技术满足一条即可得1分,每多一条加1分,得分最高不超过4分。

C.4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C.4.1 概述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主要关注锅炉运行时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情况。

C.4.2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C.4.2.1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在大气污染物控制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C.4.2.2 评分规则

对标国家和当地相关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如不满足当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本项得

0分,且应及时查找问题所在,提出改进措施,并进行整改。
在满足当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得5分,达到

平均水平得3分,一般得1分~2分。

C.5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排放指标

C.5.1 概述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排放指标反映了工业锅炉系统的综合能源经济性水平。

C.5.2 单位热量综合能耗水平

C.5.2.1 指标说明

工业锅炉系统在生出单位热量消耗的综合能源总量在行业中的水平。

C.5.2.2 评分规则

总分5分。
工业锅炉系统在产出单位热量时,各类固体/液体/气体燃料、电力、热力、耗能工质的综合消耗

量,评价综合能源消耗量在行业中的水平,属于行业先进水平可得5分,属于行业平均水平可得3分~
4分,属于行业一般水平可得1分~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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